
農業部花蓮區農業改良場   投標廠商投標文件審查表 

案    號：112B024-A 
標案名稱：溫室用緊急發電機採購案 
投標廠商：                                         編  號：       
審查日期：112 年 8 月 16 日（框線部份請廠商填列） 

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廠    商    資    格 

有 無 合格 不合格 
 備 註

1 

押標金：新臺幣 52,000 元整（台支/本行支票/匯票）

支票/本票非銀行開出無效 
行庫           
票號                    金額 

     

2 投標標價清單一份      
3 報價總表、明細表及分析表      

4 招投標及契約文件一份      

5 投標廠商聲明書一份      

6 

投標廠商登記或設立證明文件： 
■（1）公司行號 

■（1-1）公司登記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具有相關營業項目之公司（商號）

檢附向公司或商業登記主管機關申請發給之「公司登記證明文件」、「商

業登記證明文件」，依據經濟部 98 年 4 月 2 日經商字第 09802406681 號

函暨行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 98 年 4 月 14 日工程企字第 09800159220 號

函規定，營利事業登記證自 98 年 4 月 13 日起停止使用，不再作為證明

文件，營利事業登記證停止核發後，廠商仍得向登記主管機關申請核發

「公司登記證明文件」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另配合電子化政府之推

動，登記主管機關於核准公司登記及商業登記後，依公司法第 393 條第

2 項及商業登記法第 26 條第 2項規定，將其登記事項於資訊網站公開，

廠商可透過經濟部（網址：http://gcis.nat.gov.tw/index.jsp 商工登

記資料）查詢登記資料。另依據「投標廠商資格與特殊或巨額採購認定

標準」第 3條第 2 項規定，上開證明文件，廠商得以列印公開於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網站之資料代之，或入前開經濟部網站下載相關佐證資料並

列印之。 

■（1-2）納稅證明文件：如營業稅或所得稅等。其屬營業稅繳稅證明者，

為營業稅繳款書收據聯或主管稽徵機關核章之最近一期營業人銷售額與

稅額申報書收執聯。廠商不及提出最近一期證明者，得以前一期之納稅

證明代之。新設立且未屆第一期營業稅繳納期限者，得以營業稅主管稽

徵機關核發之核准設立登記公函代之；經核定使用統一發票者，應一併

檢附申領統一發票購票證相關文件。營業税或所得稅之納稅證明，得以

與上開最近一期或前一期證明相同期間內主管稽徵機關核發之無違章欠

稅之查復表代之。 

■（1-3）承裝業登記執照。 

■（1-4）當年度公會會員證。 

    
請依據投標

文件裝訂順

序表辦理。

7 授權書    
(僅為文件放置順序,

非必要之資格審審要

件) 

8 退還押標金申請書    
(僅為文件放置順序,

非必要之資格審審要

件) 

審查人員簽章 

 

審查日期：   年   月   日

接下頁 



二、規格審查【本案於投標時無需附型錄，僅需於施工前依規範將材料送審】 

證明文件 審查結果 

廠 商 投 標 規 格

有 無 合格 不合格 

備 註

型錄（規格單）      

不合格原因： 

審查人員簽章                                    審查日期：   年   月   日

 

 


